截至2025年12月末阜康市政府债务

预算调整情况说明

根据《关于加强自治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新政发〔2014〕82号）、《关于下达 2024 年昌吉州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》（昌州财服〔2025〕79号）文件精神，阜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通过，具体调整情况如下：
一、2025年阜康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整情况

截至2024年末，阜康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94.3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44.36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49.94亿元。
根据《关于下达2025年昌吉州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》（昌州财服〔2025〕79号）文件精神，调整我市2025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5.96亿元，其中新增一般债务限额7.19亿元，新增专项债券8.77亿元。调整后阜康市债务限额为110.26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51.55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58.71亿元。

根据自治区收回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调整要求，昌吉州财政局本次调减阜康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.39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1.28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0.11亿元。

调整后阜康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08.77亿元，其中:一般债务限额50.27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58.6亿元。
二、本次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安排情况

2024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5.96亿元，其中:一般债务限额7.19亿元，新增专项债务限额8.77亿元。安排情况如下：

新增一般债务限额：阜康市丁家湾煤田火区灭火工程2.8亿元；阜康市绿草沟煤田火区灭火工程1.5亿元；阜康市土墩子煤田火区灭火工程0.2亿元；阜康市涝坝台煤田火区灭火工程0.3亿元；阜康市四工河煤田火区灭火工程0.5亿元；阜康市五宫沟煤田火区灭火工程1.59亿元；新疆阜康市白杨河水磨村段及下湖村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发行资金0.1亿元。

新增专项债务限额：昌吉州阜康市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三期）0.2亿元；昌吉州阜康市政府投资项目（一）2.77亿元；昌吉州阜康市政府投资项目（二）2.94亿元；昌吉州阜康市政府投资项目（三）1亿元；阜康市城北农贸市场提升改造项目0.4亿元；昌吉州阜康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建设项目0.3亿元；阜康市2025年供热老旧管网及配套设施更新改造项目0.1亿元；昌吉州阜康市四工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0.3亿元；昌吉州阜康市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枢纽建设项目0.15亿元；昌吉州阜康职业技术学院办学能力提升项目0.22亿元；昌吉州阜康市准北片区给排水管网及配套设施建设工程0.09亿元；昌吉州阜康市晋商园片区基础设施综合提升工程0.12亿元；昌吉州阜康市天山天池5A级景区基础设施能力提升建设项目0.15亿元；阜康市标准化骆驼托养中心建设项目0.03亿元。

附件：1-1截止2025年12月阜康市政府一般债务限额、余额情况表

1-2截止2025年12月阜康市地区政府专项债务限额、余额情况表

1-3截止2025年12月阜康市政府债务限额、余额（含一般债务限额、余额和专项债务限额、余额）情况表

2.2025年12月阜康市本级新增债券安排情况表         



